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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 海 市 民 政 局
文件珠 海 市 财 政 局

珠 海 市 金 融 工 作 局

珠民〔2021〕156 号

珠海市民政局 珠海市财政局 珠海市金融
工作局关于印发《珠澳社会救助改革

创新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功能区）民政部门、财政部门、金融工作部门：

现将《珠澳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组织实施。

珠海市民政局 珠海市财政局 珠海市金融工作局

2021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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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报：省民政厅。

抄送：省政府横琴办，各区（功能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市委办、

市委组织部、市委政研室、市委改革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市府

办、市发展改革局（市大湾区办）、市教育局、市司法局、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市

医保局。

珠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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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澳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

〔2020〕18号）《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办发〔2021〕12号）《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珠澳两

地实际，现就珠澳社会救助试点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紧紧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积极探索珠

澳社会救助信息互联互通和社会救助政策统筹衔接，推动珠

澳社会救助融合发展，为澳门居民在珠海生活和工作提供便

利。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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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坚持统筹衔接。以珠澳社会救助政策衔接为主线，整合

珠澳救助资源，积极探索实现珠澳两地合作共享的机制和办

法，促进珠澳社会救助政策统筹衔接。

20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以思想破冰

引领改革创新，紧盯珠澳困难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一步健

全社会救助政策体系。

30坚持互利合作。健全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社会救助新

机制，以促进珠澳社会救助服务互惠共享为着眼点，提升社

会救助服务的便利性、可及性和可携带性，积极营造便利澳

门居民在珠海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主要目标

到 2022年，推动珠海、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

下简称“合作区”）社会救助信息互联共享和区域救助政策统

筹衔接，完善便利澳门居民在珠海生活和工作的社会救助服

务机制，构建制度衔接、资源统筹、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信息共享的珠澳合作社会救助新格局。

二、主要任务

（一）搭建工作协作平台

加强与澳门、合作区的交流合作，建立社会救助协作联席

会议机制，成立社会救助协作工作领导小组，开展社会救助协

作政策研究、协作机制共融、重点个案研判等工作，推进社会

救助信息互联共享和区域社会救助政策统筹衔接，推动出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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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理、精准、高效的支持性政策。同时建立联络员制度，

就珠海、澳门、合作区共同关注的问题定期开展专题讨论。（牵

头单位：市民政局）

（二）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一是建立社会救助信息通报机制，包括定期通报机制与紧

急通报机制，实现珠海、澳门、合作区困难群众信息互通有无。

二是建立社会救助信息协查机制，通过申请人签署授权书及提

交相关材料，对困难群众家庭经济状况和生活状况等相关情况

进行异地核查，确保救助审批过程更加公正、透明、准确，提

高审批效率。【牵头单位：市民政局，配合单位：各区（功能

区）民政部门】

（三）优化跨境汇兑流程

加强与金融机构、澳门福利部门协调，推动优化跨境汇兑

流程，商定澳门经济援助金跨境汇兑方案，实现澳门居民在珠

海直接汇兑澳门经济援助金，支持澳门居民更好地融入珠海的

生活与发展。（牵头单位：市民政局，配合单位：市金融工作

局）

（四）畅通社会救助渠道

完善珠海临时救助政策，对在珠海遭遇突发急难的澳门居

民、合作区居民提供临时救助。推动在珠海市困难群众帮扶基

金中设立专项基金，为在珠海临时遇困的澳门居民提供救助帮

扶。【牵头单位：市民政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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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民政部门】

（五）拓展社会救助服务

大力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者队

伍等社会力量参与珠澳社会救助。为澳门社工在珠海执业创

造便利条件，充分发挥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澳

门工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等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的优势和

作用，将澳门社会服务理念和标准引入珠海，探索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在珠海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澳门居民提

供更便捷、更贴心的服务。【牵头单位：市民政局，配合单位：

市财政局，各区（功能区）民政部门，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

广东办事处、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处】

三、工作步骤

（一）宣传动员阶段（2021年 12月）。试点工作为期一

年，及时召开珠澳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作动员会，加大

试点工作宣传力度。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1年 12月至 2022年 11月）。

按照珠澳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作要求，明确目标和任务，

稳步扎实推进工作开展，确保试点工作取得成效。

（三）完善总结阶段（2022年 12月）。各区（功能区）

民政部门要对试点进展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对试点期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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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反馈，市民政局对试点工作进行全

面总结，形成试点工作报告。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珠澳社会

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作，充分发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

作联席会议作用，加强组织协调，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

和工作进度，确保珠澳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落地见效。

（二）强化部门协作。各区各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

想，建立民政部门统一牵头部署，财政、金融等部门各司其

职，密切协作，全面推动试点工作的顺利实施。

（三）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解读珠澳两地救助政策，

创新宣传方式，拓宽宣传领域，引导全社会充分认识珠澳社

会救助信息互联互通和社会救助政策统筹衔接的重要意义，

提升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珠澳社会救助改革

创新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附件：珠澳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作任务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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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珠澳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作
任务分工表

序号工作内容 工作要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完成时限

1
部署宣传

动员工作

召开珠澳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

作动员会。
市民政局

各区（功能区）

民政部门
2021年 12月

2 多渠道宣传试点工作。

3 搭建工作

协作平台

建立珠澳社会救助协作联席会议机

制，成立珠澳社会救助协作工作领导

小组。 市民政局
2022 年 2 月

4 建立联络员制度。 2022 年 2 月

5
建立信息

共享机制

建立珠海、澳门、合作区社会救助信

息通报机制。
市民政局

各区（功能区）

民政部门

2022 年 6 月

6
建立珠海、澳门、合作区社会救助信

息协查机制。
2022 年 7 月

7

优化跨境

汇兑流程

摸排在珠澳门救助对象底数。

市民政局

各区（功能区）

民政部门
2022 年 5 月

8 商定澳门经济援助金跨境汇兑方案。 市金融工作局 2022 年 6 月

9
为在珠澳门救助对象提供上门办理

开卡及激活业务等服务。
市金融工作局 2022 年 6 月

10
设置澳门救助对象业务优先办理通

道。
市金融工作局 2022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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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畅通社会

救助渠道

完善珠海临时救助政策。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2022 年 3 月

12
推动在珠海市困难群众帮扶基金中

设立专项基金。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2022 年 6 月

13

拓展社会

救助服务

大力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志愿者队伍等社会力量参与

珠澳社会救助。

市民政局 长期推进

14
为澳门社工在珠海执业创造便利条

件。
市民政局 长期推进

15

充分发挥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广东

办事处、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广东办事

处等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的优势和

作用。

市民政局

澳门街坊会联

合总会广东办

事处、澳门工会

联合总会广东

办事处

长期推进

16

将澳门社会服务理念和标准引入珠

海，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为在珠海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澳门居

民提供更便捷、更贴心的服务。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长期推进

17
总结完善

试点工作

各区（功能区）民政部门要对试点进

展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对试点期间政

策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反馈，市

民政局对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形

成试点工作报告。

市民政局
各区（功能区）

民政部门
2022年 12月


